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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不動產抵押貸款業務規定」問與答 

115年 3月 20日增修版 

一、 購置住宅貸款 

包括下列受本規定限制之貸款項目： 

1.公司法人購置住宅貸款。 

2.自然人購置高價住宅貸款。 

3.自然人第 1 戶、第 2 戶、第 3 戶以上購屋貸款。 

Q1：借款人申辦購置住宅貸款，其建物所有權狀之用途登記含「住」、

「住商」、「住辦」、「住工」等，是否應適用本規定之規範？ 

答：是。 

1. 惟如建物所在地之地方政府法令規定該建物可供營業使用，且

借款人主張該建物主要用途實際供借款人本人營業用(出租除

外)並有設立登記(或切結於購置建物半年內辦妥設立登記)，經

金融機構實地查核屬實並落實借款人切結事項者，得排除本規

定之適用。 

2. 借款人如屬自然人者，上開「借款人本人」僅限獨資、合夥事

業之負責人。 

Q2：借款人申辦購置住宅貸款，如其所購住宅不含基地(例如土地為

向國有財產局承租者)，是否應受本規定限制？ 

答：是。 

Q3：借款人申辦購置住宅貸款，其建物所有權狀之用途登記為空白，

但其他之用途登記文件(例如：謄本、測量成果圖、使用執照等)

有「住」字樣者，是否應適用本規定之規範？ 

答：下列情形應適用本規定相關規範： 

1. 該建物如經金融機構認定為無價值或鮮少價值，且其座落土地

為都市計畫劃定之住宅區或商業區土地者，貸款條件應依本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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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問與答「二、購地貸款」Q9 辦理。 

2. 該建物如經金融機構認定為非屬無價值或鮮少價值者，貸款條

件應適用本規定購置住宅貸款規範。 

Q4：自然人申辦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築巢優利貸) 、財政部「青

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是否應受本規定限制？ 

答：財政部「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不受本規定自然人第 1 戶、

第 2 戶購屋貸款限制，其餘均應受本規定限制。 

Q5：借款人辦理購置住宅貸款，金融機構可否以周轉金名義(資金用

途代號為「4」)承作？ 

答：否。金融機構辦理購置住宅貸款，不得以修繕、周轉金或其他貸

款名目承作。 

Q6：借款人申辦購置住宅貸款，另以其他擔保品申辦貸款且資金實

質流向購置該住宅者，是否應受本規定限制？ 

答：是。 

1. 金融機構以增提擔保品方式額外增加貸款金額，即屬本規定「另

以其他名目，額外增加貸款金額」之情形。 

2. 借款人新貸或增貸資金加計購置住宅貸款金額，不得超過本規

定規範之貸款成數上限。另自然人申辦受本規定限制之第 1 戶

購屋貸款，如以其他擔保品申辦貸款並流向購置該第 1 戶住宅

者，該筆其他擔保品貸款亦不得有寬限期。 

3. 為確實掌握借款人資金流向，金融機構應於同意申貸時，請借

款人切結並按申貸用途使用貸款資金，以及切結不實之不利違

約效果。金融機構應事後查核，落實借款人切結事項。 

Q7：借款人申辦受本規定限制貸款成數之購置住宅貸款，可否以名

下定存單向金融機構質借，資金用於購置該住宅？ 

答：借款人以名下定存單向金融機構質借(或為十足擔保)，資金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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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該住宅者，係屬本規定所稱「另以其他名目，額外增加貸款

金額」，定存單質借與購置住宅貸款兩項貸款金額合計不得超過

本規定貸款成數上限。 

Q8：以下情況是否應適用本規定之規範？ 

(1) 借款人以買賣方式新取得住宅(含基地)所有權，過戶一段期間

後，憑該住宅(含基地)向金融機構申辦貸款？ 

(2) 借款人以已清償購置住宅貸款之擔保品再次申貸？ 

答：借款人應切結貸款資金非流向購買受本規定限制貸款條件之各

項不動產，以及切結不實之不利違約效果，承貸金融機構並應核

實認定借款人資金用途及落實借款人切結事項。 

承貸金融機構如經查證貸款資金實質流向購買受本規定限制貸

款條件之各項不動產，貸款條件應按本規定辦理，並執行切結事

項。  

Q9：借款人申辦購置住宅貸款，下列情形是否違反本規定所稱「不得

有寬限期」之規定？ 

(1) 依約定分期攤還部分金額後，要求就已償還額度辦理增貸。 

(2) 每期攤還本利，採前期僅償還少數本利，後期償還大額本利之

方式。 

(3) 申辦短期性房貸，貸款期間僅繳付利息。 

答：是。 

1. 上開 3 種情況均屬違反本規定所稱「不得有寬限期」情形。 

2. 金融機構辦理本項貸款，應就貸款本金及利息合併計算後，平

均分攤於貸款年限內按期攤還，分期償還方式得按週或按月方

式辦理。 

Q10：借款人申辦購置住宅貸款，可否於貸款後以增貸或轉貸方式，

提高貸款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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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 自然人申辦受本規定限制之第 1 戶購屋貸款後，於貸款存續期

間，可以辦理增貸。 

2. 其餘借款人申辦受本規定限制貸款成數之購置住宅貸款： 

(1) 自撥款日起算之 3年內辦理增貸或轉貸者，僅得就還款金額超

過本金平均攤還部分，以及原貸金額未達本規定貸款成數上限

之差額部分辦理增貸。 

(2) 自撥款日起算滿 3年後，可以增貸，惟增貸金額合計原貸款餘

額不得超過本規定貸款成數上限。 

3. 上開增貸均不得有寬限期，且借款人應切結增貸資金用途非流

向購買受本規定限制貸款條件之各項不動產，以及切結不實之

不利違約效果，承貸金融機構並應核實認定借款人資金用途及

落實借款人切結事項。 

承貸金融機構如經查證貸款資金實質流向購買受本規定限制貸

款條件之各項不動產，貸款條件應改按本規定辦理，並執行切

結事項。 

4. 上開所稱「本規定貸款成數上限」之計算基準，原則上應以原

貸金融機構之鑑價或買賣金額較低者為準；惟承貸金融機構確

無法取得原貸金融機構之鑑價者，得以轉貸金融機構之鑑價或

買賣金額較低者為準。 

Q11：自然人名下有無房屋之認定方式？ 

答：金融機構應確認「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借款人名下

有無建物(包括建物權狀未含「住」字樣者)。惟該建物係繼承取

得者，不計入借款人名下之房屋數。 

Q12：自然人名下無房貸，但有持分房屋者，本次申辦購屋貸款，是

否應受本規定自然人第 1戶購屋貸款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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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惟該持分房屋係繼承取得者，得不受限。 

Q13：自然人依本規定申辦第 1戶購屋貸款，如名下房屋均已出售，

可否排除本規定之適用？ 

答：如經承貸金融機構查證屬實者，可排除本規定之適用。 

Q14：自然人名下房貸戶數之認定方式？ 

答： 

1. 金融機構應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下稱聯徵中心)辦理

歸戶查詢，自然人名下以房屋(包括建物權狀未含「住」字樣者)

為抵押之擔保放款，且資金用途代號為「1」者(購置不動產) (簡

稱「房貸」)，或經金融機構確認其貸款資金之實際用途屬購置

不動產者。 

2. 「房貸」戶數應依擔保品數量認定，1 筆擔保品應認定為 1 戶

「房貸」。惟自然人因繼承而承受之房貸，不計入借款人名下之

房貸戶數。  

3. 金融機構於個案撥款前，應再次查詢確認自然人名下之房貸戶

數。 

Q15：自然人名下經查詢無「房貸」，如本次同時申辦 2戶以上購屋貸

款，應如何適用本規定？ 

答：借款人同時申辦 2 戶以上(含具複數產權之連戶打通或透天厝等

情形在內)之購屋貸款者，應依借款人名下有無房屋、本次所購擔

保品之戶數，由承貸金融機構核實認定，分別適用本規定。 

Q16：自然人主張名下「房貸」已清償，聯徵中心尚未揭露清償資訊，

該戶「房貸」可否排除本規定房貸戶數之計算？ 

答：借款人名下原有房貸確已取得清償證明或已塗銷該筆房貸之抵

押權，且經承貸金融機構查證屬實者，可排除本規定房貸戶數

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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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7：自然人名下有房屋，主張其因有實質換屋自住需求，擬申辦第

1 戶購屋貸款，有何協處措施？ 

答：針對先買後賣之實質換屋自住族提供下列協處措施： 

1. 協處措施適用對象： 

自然人名下無房貸但有房屋，主張其因有實質換屋自住需求，

擬申辦第 1 戶購屋貸款者。 

2. 協處措施之內容： 

上述協處措施適用對象經與承貸金融機構切結約定下列事項

者，得不受本規定不得有寬限期之限制。 

(1) 借款人應於第 1 戶購屋貸款撥款後 18 個月內，將名下原有房

屋出售並完成產權移轉登記，以及不得以轉貸等方式規避上開

事項。 

(2) 借款人違反切結事項之不利違約效果，包括：取消寬限期、立

即收回 18個月原應分期償還之貸款本金(依貸款合約核實認定)，

以及追溯自撥款日起，按貸款餘額計收罰息；加收以轉貸等方

式規避切結事項之違約金。 

3. 113 年 9 月 20 日(含)以後錄案之貸款案件均得適用上開協處措

施。 

Q18：自然人名下已有 1 戶「房貸」，主張其因有實質換屋自住需求，

擬申辦第 2戶購屋貸款，有何協處措施？ 

答：針對先買後賣之實質換屋自住族提供下列協處措施： 

1. 協處措施適用對象：自然人名下已有 1 戶房貸，主張其因有

實質換屋自住需求，擬申辦第 2 戶購屋貸款者。 

2. 協處措施之內容： 

上述協處措施適用對象經與承貸金融機構切結約定下列事項

者，得不受本規定貸款成數上限及不得有寬限期之限制。 

(1) 借款人應於第 2 戶購屋貸款撥款後 18 個月內，將第 1 戶房

貸擔保品出售及完成產權移轉登記，且清償債務並塗銷第 1

戶房貸之抵押權，以及不得以轉貸等方式規避上開事項。 

(2) 借款人違反切結事項之不利違約效果，包括：取消寬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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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收回 18 個月原應分期償還之貸款本金(依貸款合約核實

認定)及貸款成數差額；以及追溯自撥款日起，按貸款餘額計

收罰息；加收以轉貸等方式規避切結事項之違約金。 

3. 113 年 9 月 20 日(含)以後錄案之貸款案件均得適用上開協處

措施。 

Q19：借款人於本規定實施前已辦理本規定所稱之(短、中期)購置住宅

貸款，於本規定實施後，擬辦理屆期續貸或屆期轉貸，貸款條件

是否應按本規定辦理？ 

答：是。如原貸餘額超過本規定貸款成數，其差額部分得給予最長 1

年之調整期，請逕洽承貸金融機構協商償還方式。 

Q20：借款人於本規定實施前已辦理本規定所稱之(短、中期)購置住

宅貸款，於本規定實施後，擬辦理轉貸，且原貸契約尚未屆期，

貸款條件是否應按本規定辦理？ 

答：原貸契約尚未屆期之轉貸案件，在原貸契約未屆期前，貸款條件

依轉貸金融機構授信規定辦理，惟原貸契約屆期後，貸款條件應

按本規定辦理。 

二、購地貸款 

Q1：借款人申辦購地貸款案件，其所檢附之具體興建計畫，金融機構

應查核哪些項目？ 

答： 

1. 金融機構對於借款人檢附之具體興建計畫，應詳細查核該筆土

地之建築計畫、財務計畫、還款計畫及其他授信所需考量之內容。 

2. 金融機構應確實查核借款人檢附之興建計畫是否具體周延並留

存相關文件。  

Q2：借款人應切結購買土地於一定期間內動工興建，為督促借款人落

實切結事項，金融機構應採行之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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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 上開「一定期間」應由金融機構依其授信內規及建案規模等情

形，個案覈實評估借款人預計動工實際所需時間，除有不可歸

責借款人因素外，最長以 18 個月為原則。 

2. 上述「不可歸責借款人因素」情形，例如：受疫情等大環境因

素影響而發生缺工缺料等情形，致影響動工時程，或因建案特

性不同(如建案規模、建築法規規範要件差異等因素)，致影響公

務機關審照時程較長者。 

3. 金融機構應於貸款契約明定，未於一定期間動工興建者，除經

金融機構查證有具體明確事證屬不可歸責於借款人因素者外，

應逐步按合理比例收回貸款，並採階梯式逐年加碼計息等約定。 

4. 金融機構並應落實貸後追蹤管理，包括定期實地勘察、拍照追

蹤建檔等，追蹤案件是否按計畫動工，俾憑後續執行未依切結

事項辦理之不利違約效果。 

Q3：本規定第 5點第 2款所定之「1成」，金額應如何計算？ 

答： 

1. 該「1成」係以借款人申辦購地貸款，其抵押土地取得成本與鑑

價較低者之金額為計算依據。 

2. 例如：借款人申辦購地貸款，其抵押土地之取得成本與鑑價較

低者之金額為 1,000 萬元，金融機構同意核貸最高貸款額度為

500 萬元，則該借款人尚未動工興建前，金融機構僅可撥貸 400

萬元，另外 100 萬元俟借款人動工興建後始得撥貸，以此類推

(詳下表)。 

金融機構核貸 

核貸額度 

借款人尚未動工

前之撥貸金額 

金融機構保留1成俟借款人

動工興建後之撥貸金額 

500 萬元 400 萬元 100 萬元 

400 萬元 300 萬元 1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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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萬元 200 萬元 100 萬元 

Q4：金融機構辦理購地貸款，有關購地取得成本，可否包括購買容

積移轉費用、建物拆遷補償費用等其他費用？ 

答：本規定所稱「購買土地取得成本」，不含購買容積移轉費用、拆

遷補償費等費用。 

Q5：金融機構承作購地貸款案件時，可否以增加抵押土地最高限額抵

押權方式，額外增加貸款金額？ 

答：否。惟金融機構如以增加該購買土地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方式，提

供借款人該筆土地之興建工程貸款之加強擔保，得納入該抵押土

地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範圍內。 

Q6：金融機構承作之購地貸款，借款人如另以其他擔保品(例如：新

建餘屋(待售)住宅、其他土地等)為擔保，資金流向購買都市計畫

劃定之住宅區或商業區土地(下稱受限土地)，是否應按本規定辦理？ 

答：是。 

Q7：借款人於本規定實施前已辦理之購地貸款案件，如該購買土地尚

未辦理動工興建，金融機構辦理舊貸案屆期續貸或屆期轉貸是否

應按本規定辦理？ 

答：是。 

1.原貸餘額超過本規定貸款成數者，其展延之貸款成數得給予最長

1 年之調整期，請逕洽承貸金融機構協商償還方式；惟如購買土

地於調整期內辦理動工興建，則得按原貸餘額續貸。 

2.成數差額調整期屆期時，購買土地仍未動工興建者，如經承貸金

融機構查證借款人確實係因「不可歸責借款人因素」致影響動工

興建時程，可由承貸金融機構核實評估借款人預計動工實際所需

時間；至於貸款成數差額之償還方式，由借款人逕與承貸金融機

構協商辦理。 

Q8：借款人於本規定實施前已辦理之購地貸款案件，如該購買土地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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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辦理動工興建，於本規定實施後，擬辦理轉貸，且原貸契約尚

未屆期，貸款條件是否應按本規定辦理？ 

答：原貸契約尚未屆期之轉貸案件，在原貸契約未屆期前，貸款條件

依轉貸金融機構授信規定辦理，惟原貸契約屆期後，貸款條件應

按本規定辦理。 

Q9：借款人擬購買受限土地及其地上建物，如該建物屬未保存登記，

或經金融機構認定為無價值、鮮少價值者，金融機構以該筆土地

及其地上建物辦理貸款是否受本規定之限制？ 

答：是。惟借款人切結該建物確係供營業或住宅(自用或出租)使用，

並經承貸金融機構查證屬實者，得不受本規定「應檢附具體興建

計畫，並切結於一定期間內動工興建」及「其中 1 成應俟借款人

動工興建後始得撥貸」之限制；惟若該建物將拆除重建，則借款

人應重新申辦購地貸款，並受本規定貸款條件之限制。 

Q10：借款人擬購買土地，該土地係屬配合政府政策，以「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等方式開發，並經主管機關核定者，以該筆土地辦

理貸款是否受本規定之限制？ 

答：否。惟如購買土地已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等方式開發完成

者且為都市計畫劃定之住宅區或商業區土地，則貸款條件應按本

規定辦理。 

Q11：金融機構承作購地貸款，如借款人主張購地係爲建造廠辦、商

辦、自地自建等，是否受本規定之限制？  

答：是。 

Q12：借款人申辦受本規定限制之購地貸款，惟借款人於貸款存續期

間提前部分清償，現有資金需求，可否於貸款成數上限內辦理

增貸？ 

答：可。 

1. 借款人應切結增貸資金用途非流向購買受本規定限制貸款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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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各項不動產，以及切結不實之不利違約效果，承貸金融機

構並應核實認定借款人資金用途及落實借款人切結事項。 

2. 承貸金融機構如經查證貸款資金實質流向購買受本規定限制

貸款條件之各項不動產，貸款條件應改按本規定辦理，並執行

切結事項。 

Q13：借款人申辦受本規定限制之購地貸款，可否以本人定存單向金

融機構質借，資金用於購買該受限土地？ 

答：借款人以本人定存單向金融機構質借(或為十足擔保)，資金用於

購買該受限土地者，係屬本規定所稱「另以其他名目，額外增加

貸款金額」，定存單質借與購地貸款兩項貸款金額合計不得超過

本規定貸款成數上限。 

三、餘屋貸款 

Q1：借款人於本規定實施前已辦理之餘屋貸款案件，金融機構辦理舊

貸案屆期續貸或屆期轉貸，是否適用本規定之規範？ 

答：貸款案件經金融機構確定係符合本規定所稱之「建築業者」以及

「餘屋貸款」之定義者，應適用本規定；如原貸餘額超過本規定

貸款成數，其差額部分得給予最長 1年之調整期，請逕洽承貸金

融機構協商償還方式。 

Q2：借款人於本規定實施前已辦理之餘屋貸款案件，於本規定實施

後，擬辦理轉貸，且原貸契約尚未屆期，貸款條件是否應按本規定辦

理？ 

答：原貸契約尚未屆期之轉貸案件，在原貸契約未屆期前，貸款條件

依轉貸金融機構授信規定辦理，惟原貸契約屆期後，貸款條件應

按本規定辦理。 

Q3：建築業者如參與興建住宅但非辦理銷售，現以其名下住宅申辦抵

押貸款，是否受本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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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 

Q4：建築業者以名下非住宅之建物申辦抵押貸款，是否受本規定之限

制? 

答：否。 

Q5：借款人於本規定實施後辦理之餘屋貸款案件，貸款資金如流向購

買受限土地或住宅，並申辦購地貸款或購置住宅貸款，除受本規

定餘屋貸款規定之規範外，是否受本規定購地貸款、購置住宅貸

款規定之限制？ 

答：是。 

Q6：借款人於本規定實施後，以持有屋齡超過 5 年以上之住宅申辦

貸款，是否受本規定之限制？ 

答：否。 

Q7：借款人以自地自建之多戶住宅申辦抵押貸款，是否應適用本規定？ 

答：經金融機構查證該借款人確屬本規定所稱之建築業，且該住宅符

合本規定之要件者，貸款條件應按本規定辦理。 

Q8：借款人申辦購地貸款(或土建融)屆期續貸，如所興建之建物已完

成保存登記，並符合本規定餘屋貸款之規範要件者，是否應適用

本規定？ 

A：是。 

四、工業區閒置土地抵押貸款 

Q1：工業區閒置土地之定義 

答：金融機構辦理工業區土地抵押貸款，應先向聯徵中心查詢，如該

抵押土地屬經濟部轄管工業區閒置土地公告清冊名單者，貸款條

件應按本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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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借款人申辦工業區閒置土地抵押貸款案件，其所檢附之興建開發

計畫，金融機構應查核哪些項目？ 

答： 

1. 借款人應切結抵押土地應於 1 年內興建開發，且金融機構對於

借款人檢附之興建開發計畫，應詳細查核該抵押土地之計畫內

容、財務計畫、還款計畫及授信所需考量之其他內容。 

2. 金融機構應確實查核借款人檢附之興建開發計畫是否具體周延

並留存相關文件。 

Q3：借款人新申辦工業區閒置土地抵押貸款案件，如未按切結之興建

開發計畫時程興建開發，是否應按本規定辦理？ 

答：借款人如未按切結時程興建開發之案件，應受本規定最高貸款成

數限制；如原貸餘額超過本規定貸款成數，其差額部分得給予最

長 1 年之調整期，請逕洽承貸金融機構協商償還方式。 

Q4：借款人於本規定實施前已辦理之工業區閒置土地抵押貸款案件，

如抵押土地尚未興建開發，現有屆期續貸或屆期轉貸之需求，貸

款條件是否應按本規定辦理？ 

答：是。如原貸餘額超過本規定貸款成數，其差額部分得給予最長 1

年之調整期，請逕洽承貸金融機構協商償還方式。 

Q5：借款人於本規定實施前已辦理之工業區閒置土地抵押貸款案件，

如抵押土地尚未興建開發，於本規定實施後，擬辦理轉貸，且原

貸契約尚未屆期，貸款條件是否應按本規定辦理？ 

答：原貸契約尚未屆期之轉貸案件，在原貸契約未屆期前，貸款條件

依轉貸金融機構授信規定辦理，惟原貸契約屆期後，貸款條件應

按本規定辦理。 

Q6：借款人於 110 年 3 月 19 日(含)後以工業區閒置土地為擔保，申

辦營運周轉金貸款，是否應按本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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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 

Q7：借款人申辦工業區閒置土地抵押貸款案件，如向聯徵中心查詢已

非屬閒置土地，是否應受本規定之限制？ 

答：否。 

五、其他 

Q1：金融機構於 115 年 3 月 19 日(含)前「已錄案尚未撥款」之購置

住宅貸款、購地貸款、餘屋貸款及工業區閒置土地抵押貸款案

件，「已錄案」之認定條件為何？(本次增修) 

答：承貸金融機構經查證借款人確實於 115 年 3 月 19 日(含)前已提

出正式之申請書，並經其錄案辦理之案件，貸款條件得按錄案時

之規定辦理，但屬自然人第 2 戶購屋貸款之貸款案件，得依 115

年 3 月 20 日修正後之規定辦理。承貸金融機構如有從嚴規定者，

從其規定。 

Q2：本規定所稱依都市更新條例之重建案件可不適用本規定，應符合

之條件為何？ 

答：借款人應提出該土地(含建物)確實依「都市更新條例」等規定，

申請「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相關證明文

件(或切結於半年內取得相關證明文件)，經承貸金融機構查證屬

實，且借款人切結於一定期限內(由承貸金融機構核實評定)拆除

原建物，以及未依切結事項辦理之不利違約效果。 

Q3：本規定所稱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之重建案件，

可不適用本規定，應符合之條件為何？ 

答：借款人應提出該土地(含建物)確實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

速重建條例」等規定，申請拆除重建之相關證明文件(或切結於半

年內取得相關證明文件)，經承貸金融機構查證屬實，且借款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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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於一定期限內(由承貸金融機構核實評定)拆除原建物，以及未

依切結事項辦理之不利違約效果。 

Q4：有關借款人為興建長照機構或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是否屬本規定

所稱依其他配合政府相關政策之重建案件，可排除適用本規定？ 

答：是。借款人應提出該土地(含建物)確實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等

規定，申請設立或重(興)建長期照顧服務等機構之相關證明文件

(或切結於半年內取得相關證明文件)，經承貸金融機構查證屬

實；如採切結方式者，應約定未依切結事項辦理之不利違約效果。 

Q5：金融機構辦理本規定之相關事項，如有違規，將有何處罰？ 

答： 

1. 中央銀行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將持續加強金融檢查。 

2. 金融機構辦理本規定之相關事項如有違規情事，相關主管機關

將依據銀行法第 130 條及第 134 條、信用合作社法第 43 條及第

45 條、農業金融法第 49 條、第 51 條及第 53 條等，以及其他

相關法律規定處分。 

Q6：外國人申辦購置住宅貸款、購地貸款、餘屋貸款及工業區閒置土

地抵押貸款，是否應受本規定之規範? 

答：是。外國公司法人或自然人申辦上開貸款，貸款條件均應受本規

定之規範。 

Q7：金融機構於 115 年 3 月 19 日(含)前已撥款之自然人第 2 戶購屋

貸款案件，如錄案當時適用本規定之貸款條件較 115 年 3 月 20

日修正規定嚴格者，是否得比照本修正規定之貸款條件辦理增

貸？(本次新增) 

答：借款人如切結增貸資金用途非流向購買受本規定限制貸款條件之

各項不動產，得比照本修正規定之貸款條件洽原貸金融機構辦理

增貸，惟承貸金融機構如有從嚴規定者，從其規定。 

Q8：民眾如有相關問題，本行聯絡窗口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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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 對於本規定有不明瞭或有個案協助需求者，請洽中央銀行聯絡

電話：(02)2357-1999 轉下列 16 線分機：1356、1360、1363、

1369、1364、1358、1357、1331、1366、1359、1368、1361、

1367、1362、1365、1370。 

2.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 時至 17時。 


